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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全景视拓图片有限公司与上海新康辉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著作财产权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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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高院知识产权庭维护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07）浦民三(知)初字第26号

原告北京全景视拓图片有限公司，注册地北京市东城区东中街58号4门804室，主要营业地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外大

街乙12号1号楼昆泰国际大厦7层。  

法定代表人吕辰，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仲长昊，男，北京全景视拓图片有限公司法律部职员。  

被告上海新康辉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地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桥路2446号401室，主要营业地上海市北京西

路1287号3楼。  

法定代表人李继烈，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郑昌伟，上海市现代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北京全景视拓图片有限公司诉被告上海新康辉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著作财产权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

法组成合议庭，于2007年4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仲长昊、被告的委托代理人郑昌伟到庭参加

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北京全景视拓图片有限公司诉称，被告在2006年11月于上海新国际展览中心举办的“2006中国国际旅游交易

会”上发放的宣传册中使用了原告享有权利的摄影作品一幅，被告未经原告许可擅自使用原告享有著作权的作品，且未

支付报酬，构成对原告就其摄影作品所享有的复制权、获得报酬权的侵犯，故要求被告停止侵权；在报纸上向原告公开

致歉；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人民币2万元及为制止侵权支付的公证费1,000元、差旅费2,000元。审理中原告撤回了要求被

告在报纸上向原告公开致歉的诉讼请求。  

被告上海新康辉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辩称，被告不清楚是否使用了原告的摄影作品，在旅游交易会上散发的宣

传册是由交易会的组织方统一印制的，被告只是被要求参加该交易会，被告虽然派员参加了该交易会，但并不清楚该摄

影作品的来源，故不同意原告的诉请。  

经审理查明，1997年2月25日北京全景图片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全景图片贸易公司）与褚勇签订《委托创作合

同》，该公司委托褚勇进行摄影作品的创作，在合同有效期内褚勇所创作的摄影作品的著作权、署名权属于全景图片贸

易公司，该公司有权将著作权转让，或者许可他人使用。  

2004年2月1日原告与全景图片贸易公司签订《著作权转让协议》，全景图片贸易公司将《中国图片库》中的摄影作

品的著作权转让给原告。2005年9月5日原告取得国家版权局颁发的《中国图片库》（城市风光1－28）的著作权登记证

书，登记号为2005－G－03064。  

2006年11月17日北京全景视拓图片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向上海市长宁区公证处申请证据保全，其委托代理人王珏与

公证员共同来到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在被告设置的展台索取了被告的宣传册，公证员拍摄了展会现场的照片。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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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3日上海市长宁区公证处制作了（2006）沪长证内经字第10181号公证书，对上述取证经过进行了公证。在被告的

宣传册中有“昆明城市一角”的摄影作品，经比对，与原告《中国图片库》（城市风光）中的第0153号摄影作品“云南

昆明翠湖海鸥”一致。  

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供的《委托创作合同》、《著作权转让协议》、著作权登记证书、《中国图片库》、公证书等

证据证实。被告对上述证据虽不认可，但未提供反驳证据。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确认。  

对于原告的经济损失的依据，双方有较大分歧。原告提供了其在公司网站上公布的图片使用价格，在公司宣传册上

使用1处为2万元。另还提供了公证费发票1张（金额为1,000元）、复印费收据1张（金额为5元）、出租车费发票4张

（金额为142元）、火车票4张（金额为1,676元）、用餐费发票2张（金额为150元）、通信费发票1张（金额为100

元），以上共计3,073元。被告对上述证据不予认可，同时认为原告与多家公司发生诉讼，不能证明上述证据是为本案

发生的，且原告没有选择价格更便宜的公交车出行。本院认为，原告在网站上公布的图片使用价格是其单方面的定价，

且原告没有提供其许可他人使用图片的实际价格，因此该图片使用价格表本院不予采纳。原告提供的发票等的真实性可

以确认，但是否能作为合理开支本院将予以综合阐述。  

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全景图片贸易公司与褚勇签订的《委托创作合同》、原告与全景图片贸易公司签订的《著作

权转让协议》，及著作权登记证书，足以证明原告依法享有“云南昆明翠湖海鸥”摄影作品的著作权，应当受到法律保

护。  

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使用他人作品应当同著作权人签订许可使用合同，并支付相应报酬。被告未经原告许可

使用了原告享有著作权的摄影作品且未向原告支付报酬，侵犯了原告对涉案摄影作品享有的复制权和获得报酬权，应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被告提出其并没有印制宣传册，但未提供宣传册由旅游交易会组织方统一印制的证据，而公证书表

明原告是在被告的展台上取得的宣传册，且在宣传册上印有被告的公司名称、地址、联系电话，因此原告提供的证据可

以证明被告在旅游交易会上散发了含有系争摄影作品的宣传册。据此，被告应当承担停止侵权、赔偿经济损失的民事责

任。原告主张的公证费、复印费、火车票可以作为合理开支由被告承担，但用餐费不能作为合理开支由被告承担，原告

到本院开庭等完全可以选择低价的公交车，通讯费并不能说明全部使用在本案中，故对于上述支出本院将在确定赔偿额

时一并予以酌情考虑。对原告主张的赔偿数额由本院根据被侵权作品的摄影技巧、被告实施侵权行为的情节、影响范

围、及原告支付的合理开支等因素酌情予以确定。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四十

七条第（一）项、第四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第

一、二款、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上海新康辉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立即停止对原告北京全景视拓图片有限公司享有的系争摄影作品著作

权的侵害；  

二、被告上海新康辉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原告北京全景视拓图片有限公司经

济损失人民币4,700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二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00元（原告已预付），由原告承担400元，被告承担6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

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陈惠珍 

代理审判员 倪红霞 

代理审判员 徐俊 

二○○七年五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汤丽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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